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麗珠) 食物中毒事故時有發

生，去年涉及食肆及食物業的中毒事件增至290宗，

1,036人「中招」。其中，因食物貯存溫度不當引致的食

物中毒達31宗，按年急增逾1倍，受影響人數升近2倍。

食物安全中心呼籲，凍食食物應保存在攝氏4度以下，

熱食食物應在60度以上保溫，能傳播戊型肝炎的豬肝，

切忌「生滾」，應切片及最少烹煮3分鐘至5分鐘。

食安中心公布，去年發生290宗涉及食肆及食物業的

中毒事件，按年微增11宗，1,036人「中招」，81%的中

毒事件為細菌中毒，其次是生物毒素中毒、病毒中毒

等，最常見的細菌感染是副溶血性弧菌、沙門氏菌及金

黃葡萄球菌。該中心高級醫生羅漢基表示，生熟食物交

叉污染、未有徹底煮熟食物及貯存溫度不當，是3大常

見中毒成因，其中，因食物貯存溫度不當引致的中毒事

故去年有31宗，較前年的15宗急增逾1倍，受影響人數

達205人，涉及的食物包括家禽、沙律、小菜、海鮮等

67種食品。

醉雞室溫下久置 64人食後不適
羅漢基指出，去年有兩宗涉及貯存溫度不當的大型食

物中毒事故，分別有64名市民進食醉雞及17人進食高力

豆沙後不適。其中，進食醉雞後中毒的個案，涉及一間

上海菜館，當中兩名患者以及一名食肆從業員的糞便樣

本，及醉雞樣本均含有D組沙門氏菌。食安中心發現該

食肆的醉雞在室溫下擺放時間過長，令細菌滋生，有關

食肆持牌人已被檢控及定罪。

食安中心2006年至2011年共錄得2,755宗食物中毒事

故，但由於患者從求診直至通報中心需時長，以及搜證

有困難，因此2004年至今，只有16宗案件成功檢控及定

罪。

凍食熱食食物 專家籲重視保溫
食安中心首席醫生蔡敏欣表示，控制貯存食物的溫度

是食物處理流程的重要一環，呼籲食肆勿掉以輕心，凍

食食物應保存在攝氏4度以下，熱食食物應在60度以上

保溫，易變壞食物如三文治等，應在2小時內食用，而

肉類、海產必須徹底煮熟，至於能傳播戊型肝炎的豬

肝，應切片及最少烹煮3分鐘至5分鐘才能進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

長者步履不穩、經常跌倒，記憶力

及思維倒退，甚至失禁，可能是患

上「正常顱壓腦積水」。有腦科醫生

表示，患者雖然可透過手術洩走過

多腦脊液，但由於家屬時常將此症

與老年癡呆症及柏金遜症混淆，延

誤求診令腦部有機會受永久性損

傷。醫生建議家屬注意長者言行，

及早發現病徵，避免腦部繼續受

損。

「正常顱壓腦積水」由腦部慢性

積水引起，成因是腦脊液循環受

阻，「回收率」減少，引致腦積水

壓迫腦部。港安醫院腦神經科專科

醫生姚桂冰指，循環受阻，可能因

顱內動脈瘤破裂、外傷導致蛛網膜

下隙出血、或細菌感染引致腦脊液

蛋白含量異常增高。「正常顱壓腦

積水」有3類主要病徵，患者初期步

履不穩，需柺杖或輪椅代步，中期

會有近期記憶力及思維能力減退，

後期更會尿失禁。

易與癡呆柏金遜症混淆

姚桂冰指出，此症病徵及發病年

齡與老年癡呆症和柏金遜症相近，

患者及家人容易混淆。她解釋，腦

積水發病期約半年，初期影響活動

能力，但老年癡呆症患者則先出現

記憶力及思維能力衰退；而且腦積

水不會出現如柏金遜症般的手腳抖

動，及關節僵硬。

「正常顱壓腦積水」疑似患者會

接受電腦及磁力共振掃描，若發現

腦室異常脹大，並排除其他腦疾

病，會再為病人進行臨床測試，考

驗思維及記憶。一旦確診，會為患

者進行腦部手術，通過導管將腦水

從腦室輸送到腹膜或心室，減低壓

力，避免腦部持續受損。

姚桂冰表示，家屬經常把患者的

病徵誤以為是正常老化，延誤求診

令腦部損傷無法復原，呼籲家屬對

長者多加留意，及早求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醫管局由
2008年起推行5項公私營協作試驗計劃，審
計報告昨日「踢爆」部分計劃的使用率偏
低，「共同護理計劃」最差強人意，病人
參與率僅6%，行政費卻佔成本的74%，也
較資助額高逾1倍；另外，「白內障手術計
劃」，以及「普通科門診協作計劃」已延長
至超過試驗期限，顯示醫管局缺乏長遠計
劃。醫管局解釋，「共同護理計劃」的行
政費用高，主要由於資訊科技基建及設施
等方面裝置成本高昂所致。
審計署昨日發表新一份報告指出，醫管

局目前推行的5項公私營協作計劃，病人參

與率由6%至53%不等，其中支持糖尿病及
高血壓患者的「共同護理計劃」，病人參與
率最低，只有6%，但行政費用佔成本的
74%，每名病人的行政費用為5,736元，較
2,000元的資助額高超過1倍。審計署批評，
計劃欠缺經濟效益，計劃推行至今共15個
月，港島東聯網仍有40%目標病人未獲邀
請參與計劃。

過期仍運作 缺長遠銜接
報告又批評，部分協作計劃超出試驗期

限仍繼續運作，但當局未有長遠的銜接安
排。審計署以白內障手術及普通科門診的

協作計劃作例子，有關計劃均已超過試驗
期限，但醫管局無計劃以長期服務形式繼
續推行，只繼續沿用計劃，以解決服務不
足問題。另外，登記使用電子病歷系統的
病人及私家醫生，使用率分別只有46%及
23%，很多私家醫生沒有適時更新病人電
子病歷，審計署建議當局加強推廣及宣
傳。
醫管局回應指，協作計劃的目標使用名

額差不多全部達標，但審計報告提出的建
議，有助為日後發展公私營協作服務，提
供有用意見作參考。該局指出，「共同護
理計劃」的行政費用佔高比例，主要由於
在計劃推行初期，資訊科技基建及設施等
方面均需要固定的裝置，成本高昂，並需
時為參加計劃的病人進行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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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值律師資助升33%  審訊案件減11% 破產署收費遠超成本挨批

常仆失禁記性差 長者或患腦積水

醫局試公私協作 行政費貴參與低

貯存溫度不當 食物中毒倍增

懲教署採購「拆單」避招標
同日同公司分5次買囚衣 膠拖鞋分足28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裕華）懲教署現羈押9,498名囚犯，他們的食品

和衣物均由懲教署供應，但審計署卻揭發懲教署有職員以「蠱惑招」採購

物資，竟於同日重複訂購貨值5萬元以下的服務及貨品，以繞過採購5萬元

以上貨品，必須邀請多個供應商報價的法定程序；並將清潔服務合約「拆

細」，降低每份合約的價值，以繞過招標程序。懲教署回應指，將會全面檢

討貨品及服務的採購程序和管制，按需要採取改善措施，嚴格遵守有關採

購法例。

審計署指繞過法定程序
根據《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懲教署採

購價值5萬元以下的貨品或服務，只需找單
一供應商報價，多於5萬元的訂單，則要邀
請至少5個供應商報價，超過100萬元需由
政府物流服務署採購，143萬元以上更要公
開招標，但審計署揭發有懲教署人員用不
恰當方式繞過法定程序。
審計署舉例指，2009年至2011年期間，

懲教署購買囚犯衣服時，同一天向同一間
公司分5次訂購，每張賬單都是4萬多元，
剛好繞過要邀請5個供應商報價的規定，而
購買總值101萬元的4.29萬對膠拖鞋，本應
由物流服務署購買，但懲教署卻分28次重
複採購。

清潔合約縮期未有解釋
至於清潔服務，懲教署現簽訂13份合

約，每份合約價值全部低於143萬元的招標

門檻，其中1份恰好是142萬元，審計署發
現部分合約特意縮短合約期，令合約價值
降低，但重複直接採購和以較低價採購服
務的原因，懲教署未有解釋。審計署要求
懲教署查明原因及跟進。
懲教署與機電工程營運基金於2008/09年

度，簽訂為期10年的服務水平協議，為該
署的系統、設備及車隊提供維修服務，根
據協議，當懲教署提出要求，機電工程營
運基金須提交周年報告，但審計署發現懲
教署從未要求基金提交報告，監察其表
現，建議加強監察。

懲教署：檢討採購程序
懲教署同意審計署提出的建議，以便日

後作出改善，又指會全面檢討貨品及服務
的採購程序和管制，並採取改善措施，確
保嚴格遵守《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署方
續指，會密切監察機電工程營運基金，確
保協議所訂明的條款得以全面落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曉晴）

位於柴灣的青年廣場由政府斥資
7.71億元建造，希望打造為青年發
展活動基地。但審計報告揭發，
廣場於去年3月全面啟用首年錄得
巨額虧損3,320萬元，跟當局最初
預算金額相差逾6倍。此外，廣場
啟用至本年初，舉行活動中只有
52%為青年活動，廣場內的旅舍目
標使用者比例亦低於40%，未能成

功成為青年活動基地，而廣場設
施整體使用率亦不足50%，當局更
從未向立法會匯報廣場營運狀
況。審計署建議廣場檢討租金政
策，及加強青年廣場推廣工作。
民政事務局回應，來年會檢討

青年廣場的管理及營運模式，檢
討亦會考慮審計報告書的建議，
並視乎情況諮詢青年界別各有關
單位及持份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曉晴）

由港府全額資助、香港大律師公
會及香港律師會營運的「當值律
師服務」，被揭當值律師人數在過
去4個年度增加13%，但審訊案件
數目卻減少11%。此外，市民約
見義務律師的平均輪候時間於過
去5年間倍增，由2007年的25.2天
增至去年的55天。過去5個年度向
港府申撥的法律服務費用，在毋
須理由說明下，增加33%。審計
署建議，當局應查明收費增加的
原因，及檢討工作分配制度等。

人手增13%  輪候倍增
當值律師計劃，是為通過案情

及入息審查的被告人提供律師代
表。審計報告指出，在2007/08年
度至2010/11年度期間，有資格及
願意處理有關審訊案件的當值律
師人數增加13%，但審訊案件數

目則減少11%。另外，每宗個案
的法律服務平均收費亦有上升趨
勢，在2006/07年度至2010/11年
度期間，費用由1,250元增至1,667
元，增幅33%，但卻未有說明原
因。報告又指出，市民約見義務
律師的平均輪候時間，由2007年
的25.2天增至去年的55天。
審計署建議，當值律師服務應

檢討工作分配制度，平衡律師編
配，以配合工作量；此外，報告
亦建議招募更多義務律師，以縮
短輪候時間；服務亦應查明平均
法律服務費用持續增加的原因，
以及採取措施控制加幅。
負責資助計劃的民政事務局回

應，歡迎及原則上同意審計署建
議，並指當局與當值律師服務簽
署行政安排備忘錄，會就備忘錄
進行檢討，並在適當情況下把建
議納入備忘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

文）港府多年來採用「用者自
付」原則收回處理成本，但破
產管理署卻有「濫收費」之
嫌。審計署最新報告指破產管
理署多年來錄得盈餘，但拒調
低處理破產及清盤服務收費，
在2006/07年度開支與收回成
本的比率高達236%，上年度亦
錄得136%。
破產管理署管理破產及清盤

服務，會視乎資產總額收取約
1%至10%的費用。審計署發
現，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於2008
年訂明，若收費水平超逾成
本，部門應考慮調整收費，而
破產管理署在過去11個財政年
度均完全收回成本，其間多次
檢討收費時，以預測收回成本
率下調為由，拒絕下調收費。
至於破產管理署目前以資產

限額高於20萬元個案，列作非
簡易程序處理，但沿用27年。
審計署發現，在2001年高於20
萬元的個案只有117宗，佔整
體破產及清盤宗數1%，至2010
年已達1,131宗，佔整體12%。
審計署指應適時調整資產限
額，以便採用簡易程序處理個
案，減少工作量，促請破產管
理署檢討有關準則。
破產管理署表示，現正檢討

有關收費水平，將於在下個立
法年度諮詢立法會財經事務委
員會的意見，並指在2006/07
年度的開支與收回成本比率高
達236%，是因為在2002至2003
年的破產及清盤個案急升所
致。破產管理署表示，在檢討
目前20萬元資產限額時，將會
從處理效率，以及保障受影響
人士權利之間作出平衡。

■懲教署被揭購買囚衣時，同日向同一公司分

5次訂購，每張單4萬多元，剛好繞過報價招標

規定。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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